
北京印刷学院网络考试纪律
（试行）
为了贯彻执行教育部 、北京市教育两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线上考试管理，严格考试纪律，加强我校线上考试的严肃性和规范性，杜绝考试作弊现象的发生，促进学风建设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第一条考生须自觉遵守国家教育考试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规定，考前需签署并提交考试诚信承诺书至二级学院。
第二条学生本人按规定时间提前15分钟进入线上考场，打开并调试考试、监控设备。考生须按照如下图例要求准备考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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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开考后30分钟以上，不得参加课程考试，以旷考处理。考试60分钟后准予交卷出场，考试期间不得接打电话，不得使用网络与外界联系，考生和考试使用终端均在视频监控范围内。考生如离开考场（如上卫生间等）按交卷处理。
第四条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交卷。考试结束后，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，按要求提交试卷。
第五条除考试科目指定允许携带的书籍、参考资料和所需的用具（如制图仪器、计算器等）外，其他物品、电子设备一律不得带入考场。
第六条考试时考生严禁吸烟、喧哗，弄虚作假、替考作弊。考生应独立答卷，服从监考教师管理。如有违纪者取消考试资格，此门课程以零分记，并按学校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学籍。处理结果在全校予以通报。
